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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第一至第十五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已逐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第十六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２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地点

：

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黄小平先生

６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１３

人

，

代表股份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

公司总股份的

５７．４６５１％

。

（

１

）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２３

，

７９７

，

８５０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１４４１％

。

（

２

）

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１１

人

，

代表股份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１０％

。

（

３

）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

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

，

代表股份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１０％

。

２

、

公司董事

、

全体监事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二

）

逐项审

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１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１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２

）

交易标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３

）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４

）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５

）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６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７

）

定价基准日

、

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８

）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９

）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１０

）

期间损益约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１１

）

办理标的资产交割的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１２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以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１３

）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２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１

）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２

）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３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４

）

定价基准日

、

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５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６

）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７

）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８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９

）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３

、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业绩补偿协议

＞

及

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弘达伟业等四名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

议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

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中介机构出具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

、

备考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２６

，

７１０

，

５５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

，

９１２

，

７０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

十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刘雪琴女士

、

黄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雪琴女士

、

黄辉先生公司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

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雪琴女士

：

同意票

１２６

，

６６５

，

０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９９．９６４１％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股份数

：

２

，

８６７

，

１８７

股

。

刘雪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辉先生

：

同意票

１２６

，

６５５

，

４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５６５％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股份数

：

２

，

８５７

，

５８７

股

。

黄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委派居建平律师

、

张红叶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

表如下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2015-006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1

月

21

日

、

1

月

22

日

、

1

月

23

日

)

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均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

1

月

21

日

、

1

月

22

日

、

1

月

23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

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

，

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是否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科

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

》

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并已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进行了披露

。

目

前

，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进行中

。

2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

，

除已公

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构成重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

、

发行股份

、

上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

并承诺至少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

3

、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上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

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1

、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上述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工作正按照监管要求和原定工作计划有序推进

。

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

相关内容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

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所披露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风险提示

。

2

、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法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和网站

刊登的公告为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法定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9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停牌

。

停牌期间

，

本公司每

５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

一

、

重组框架介绍

（

一

）

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境外一家企业

，

交易对方为第三方

，

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

关系

。

（

二

）

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为现金收购对方股权

。

（

三

）

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涉及穿戴式智能设备

、

健康养老

、

信息及数据服务公司的股权

。

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

，

由于公司首次涉及境外收购

，

本着谨慎负责的态度

，

公司进行多次方案

论证

，

多方咨询以便最终确定合适的尽职调查团队

，

并与交易对方就合同的核心条款进

行连续磋商

。

交易对方要求公司在签订正式协议前履行相关保密义务

。

三

、

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交易对方为境外企业

，

且交易金额涉及较大

，

故方案论证

、

交易谈判需更为谨

慎耗时

，

故无法按期复牌

。

四

、

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１

个月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10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苏州中茵皇冠

假日酒店会议室召开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２

，

８３０

，

１６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１．９６６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６６

，

７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１３

（

三

）

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

》

等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建荣先生主持

。

（

四

）

出席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邓子先生因出差

，

未出席会议

，

在任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

。

二

、

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２０２８３０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２０２８３０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支付公司董事长报酬的议案

２０２８３０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为子公司昆山中茵世贸广场酒店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２８３０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其中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５％

（

不含

）

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

（

２

）

的表

决结果为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２６６７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聘请了通力律师事务所的李仲英

、

陈军律师出席会议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

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编号：2015－011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性

、

流动性的前提

下

，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

委托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向庐江景观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期限

12

个月

（

详情请见公司

2014

年

1

月

9

日登载于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

2014-002

《

关于对外提

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2014

年

1

月

24

日

、

2

月

7

日

，

公司通过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

支行向庐江景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3500

万元

、

1500

万元

，

期限

12

个月

。

根据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

，

上述委托贷款已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按期收回本

金

5,000

万元

，

累计收到委托贷款利息

632.10

万元

。

特此公告

。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4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编号：2015－012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经安徽国风塑业股

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

，

公司以

4,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

，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

详细情况见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国风塑业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

2015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

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4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编号:2015-01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

月

23

日下午

2

：

3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2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第四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黄琼宜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

，

代表股份

284,

915,714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900％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

代表

股份

135,230,716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74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

代表股份

149,684,998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3156％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

代表股份

1,

450,013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49％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

代表

股份

92,5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6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

，

代表股

份

1,357,513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87％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聘任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

二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总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284,885,714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9.9895％

；

反对

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

弃权

0

股

（

其

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420,01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311％

；

反对

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689％

；

弃权

0

股

（

其

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

2

、

律师姓名

：

卢贤榕

、

徐兵

；

天禾律师认为

，

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

、

本次会议的提案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

公

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国风塑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5]

皖天律证字第

00014

号

《

关于安徽国风

塑业股份有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512�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5-008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

蔡小如先生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

，

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6,800,000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3.85%

，

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92%

）

高管锁定股份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

资

，

本次交易的交易起始日为

2015

年

1

月

22

日

，

交易到期日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

。

上述质押已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176,410,38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49.79%

，

其中

：

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44,102,595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

数的

25%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45%

；

高管锁定股份

132,307,785

股

，

占其本人

持股总数的

75%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7.35%

。（

因四舍五入

，

小数点存在误差

）

此次蔡小如先生质押的

6,800,000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3.85%

，

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92%

，

全部为高管锁定股份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120,000,000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68.02%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87%

，

其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通条件股

份

0

股

；

处于质押状态的高管锁定股份

120,000,000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

股份总额的

68.02%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87%

。

备查文件

：

《

交易协议书

》

《

交易交割单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5-007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收到

叶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叶欣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

其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叶欣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后

，

仍继续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并代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的规定

，

公司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

，

暂由公司董事长袁明先生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

公司及董事会对叶欣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忠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509�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5-临 00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刘三军先生辞去董事及财务总监职务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刘三军先生因工作原因

，

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递

交书面辞职报告

，

辞去董事及财务总监职务

。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

刘三军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

公司董事会对刘三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 �证券简称:

*

ST大荒 公告编号:2015-00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其中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２６３

号公司

８

楼会议室召

开

；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１５０

，

０１４

，

３３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６９２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１４９

，

５０５

，

１６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６６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０９

，

１６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２９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

（

三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４

人

，

其中独立董事康学军

、

姚凤阁

、

金建

、

董事宋颀年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

独立董事董惠江因参加政协会议未出

席本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监事

３

人

；

公司总经理贺天元

，

副总经理

、

总

会计师杨占海列席本次会议

。

（

四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的召开及

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主持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

表决结果如下

：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为了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

公司及各子公司对存在

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的回收可能性

、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和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等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

依据目前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证

据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３１

，

３２０．８４

万元

，

其中

：

农业分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７３２．５５

万元

；

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５

，

１２２．６６

万元

；

北大荒

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１５

，

２９１．５２

万元

；

黑龙江北大荒投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

，

１７４．１１

万元

。

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

、

存货和

固定资产等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

，

将减少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总额

３１

，

３２０．８４

万元

。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

，

１４９

，

４８５

，

１６３ ９９．９５４ ５０９

，

１６８ ０．０４４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是

其中

，

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９

，

２２３

，

０４２ ９４．５７４ ５０９

，

１６８ ５．２２１ 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０５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和马晓东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股东大会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